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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司法考试学院组织编写的这套“法大司考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本校生内部教材”，紧扣司法考试
大纲，体系完整，编排得当，重点突出，内容丰富，表述精准，文字简明。
全书渗透着参编教师多年的教学经验，体现着对司法考试规律和应考学科知识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同
时适应备考人员的学习方式、学习习惯等特点，在编排格式上做了匠心独到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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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秀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事诉讼法研究所副所长。
1987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系，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7月毕业干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学
专业，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留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至今；1999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学
专业，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卫跃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科研处副处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
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与外国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与研究。
卫跃宁教授曾参加司法部司法考试大纲和指定教材的编写工作，公开出版了多部司法考试辅导教材和
模拟题集，是全国著名的司法考试辅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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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财产保全裁定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
执行。
 （三）财产保全措施的解除 财产保全措施因下列原因而解除： 1.诉前保全措施采取后，利害关系人
在15日内未起诉的： 2.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 3.申请人在财产保全期间撤回申请，人民法
院同意的； 4.人民法院确认被申请人的复议意见有理，而作出新的裁定，撤销原财产保全裁定的； 5.
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人民法院判决的义务。
 五、行为保全 就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保全制度的具体规定而言，只规定了财产保全制度，而未规定
行为保全制度，但是，由于民事案件种类繁多，基于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其他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实
际上已经出现了有关行为保全的具体规定。
具体内容如下： 1.著作权纠纷案件中的行为保全问题。
《著作权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
将实施侵犯其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
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该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处理前款申请，适用《民事诉讼法》第93条至第96条和第99条的规定。
该条中的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实质上就是行为保全问题。
 2.专利纠纷案件中的行为保全问题。
根据2008年12月27日修订的《专利法》第66条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
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利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
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3.商标纠纷案件中的行为保全问题。
《商标法》第57条第1款规定，商标注册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
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
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停止有关行为和财产保全的措施。
该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处理前款申请，适用《民事诉讼法》第93条至第96条和第99条的规定。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大司考2012年国家司法考试>>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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